
 

盐城市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合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统

称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工作，强化基金共济能力，提升管理综合

效能，降低管理运行成本，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生

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国办发〔2019〕

10 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

并实施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19〕65 号）等文件精神，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两项保险合并实施遵循“保留险种、保障待遇、统

一管理、降低成本”总体思路，实现参保同步登记、基金合并运

行、征缴管理一致、监督管理统一、经办服务一体化。 

 

第二章  统一参保登记和基金征缴 

 

第三条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同步

参加生育保险。实施过程中要结合全民参保登记计划摸清底数，

实现应保尽保。 

第四条  将生育保险基金并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一



 

征缴。并入后的用人单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率，按照用人单位

参加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之和确定，个人不

缴纳生育保险费。同时，根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情况和

生育待遇的需求，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建立费率确定和调整机

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仍按原职工医疗保险费率缴

费，并按原规定享受相关生育的医疗费用待遇。 

第五条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财

务制度，不再单列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

基金待遇支出中设置生育待遇支出项目。 

第六条  加强基金预算管理，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基金风险预

警机制，加强基金风险的预警预判。坚持基金收支运行情况公开，

加强内部控制，强化基金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确保基金安全稳

健运行。 

 

第三章  统一医疗服务和经办信息服务 

 

第七条  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相关医疗

服务协议时，要将生育医疗服务有关要求和指标增加到协议内容

中，并充分利用协议管理，强化对生育医疗服务的监控。 

第八条  全市统一执行国家、省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及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和

医疗服务设施范围。 



 

第九条  将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行住院

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的医疗费用按病种、产前检查按单元付费，

生育医疗费用实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第十条  生育保险经办管理统一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经办

机构负责，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充分利用医疗保险信息系统

平台，实行信息系统一体化运行。原有生育保险医疗费用结算平

台并入医疗保险结算平台。 

第十一条  完善信息系统统计功能，建立统一的生育保险和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数据库，进一步开发运用信息系统管理功能，

定期分析基金运行的数据指标变化情况。 

            

第四章  生育保险待遇支付 

 

第十二条  确保职工生育期间的生育保险待遇不变。参加生

育保险的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所需资金从两项保险合并实施

后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十三条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发生的

符合规定的生育的医疗费用仍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退休人员，因生育所发生的符

合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生育的医疗费用，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参照生育保险参保职工的待遇标准执行。 

第十四条  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失业后，在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间生育的，享受生育的医疗费用、一次性营养补助待遇，所

需资金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第五章  强化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此项工作摆上重要

位置，严格按照要求有力有序推进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工作。市医

疗保障局、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市税务局要会同有关方面

加强工作指导，抓好工作落实和督促检查，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十六条  各地要高度重视两项保险合并实施工作，要按照

本办法的要求，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参保人员相关待遇不降低、

基金收支平衡，保证平稳过渡，确保制度可持续。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市医疗保障局负责本办法的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